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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房者认为开发商逾期交房且房屋质量有问题拒不收房。与开发商协商不成，购房
者诉至法院，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
，开发商退还房款，并支付相应利息及违约金。近日，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这
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：开发商逾期交房未超180日，对购房者要求解
除合同、退还房款等诉请不予支持。

???

购房者拒不收房

2018年8月6日，秦聪（化名）与广西一
家置业公司
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，约定秦聪以总价70万元购买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南
宁市良庆区某商业广场的一套房，房屋建筑面积为78.71平方米。

商品房买卖合同第9条“交付期限及交付条件”中约定，出卖人应当在2018年7月3
1日前交付，如遇下列特殊原因，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，出卖人

自然灾害
、公共突发事件、发生重大疫情或政府修路、封路、重大会议、庆典、交通管制、
中、高考等原因通知停工及其他政府行为导致工期延误的；（2）因国家有关法律
、法规、政策改变或政府限制性行为及其他政府行为导致工期延误的；（3）在施
工过程中，如出现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、设计变更导致工期延长的；（4）因
市政原因或供水供电相关部门停水、停电每日达5小时以上的。除合同约定的特殊
原因外，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，逾期在180日之
内的，自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，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
付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，合同继续履行；逾期超过180日后，买受人有权解除合
同。买受人解除合同的，应在出卖人逾期交付超过180日的当天起20天内以书面形
式通知出卖人。如买受人未在上述期限以书面形式通知出卖人解除合同的，视为买
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。

2018年8月29日前，秦聪分两次向置业公司缴纳全额房款。

2018
年7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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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置业公司作出延期交
房通知书，通知秦聪因中、高考、“两会
一节”、政府规划调整、环境整治、中雨以上天气等因素影响了项目的竣工。

2018年10月23日，置业公司作出交房通知书。

2018年11月4日，秦聪向置业公司发出关于置业公司拟交付房屋不符合交付条件及
其他问题的函，称其于2018年11月3日前往办理收房手续，但在办理过程中，发现
涉案房屋除不具备交房条件外，还存在诸多问题，因此其暂不收房，并要求置业公
司按照相应内容整改后才收房。

???

起诉开发商退还房款70万元

因双方未达成共识，2021年8月，秦聪将置业公司诉至青秀区法院，要求解除双方
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，置业公司退还房款70万元，并支付相应利息及违约金。

“涉案房屋在2020年12月25日才取得五方验收竣工登记，置业公司未能按期交付
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房屋，违背诚信原则，且房屋存在质量问题，逾期交房天数达
成合同解除的条件。我不认可该公司提出的延期交房的理由。”庭审中，秦聪说。

置业公司辩称，涉案房屋已经于2018年10月23日经五方验收联合通过，符合合同
约定的交付条件，不存在质量问题。公司已通知秦聪交房，但秦聪拒绝收房。秦聪
主张公司逾期交房构成违约与事实不符。造成公司延迟交房的原因是地铁3、4号线
施工影响、中雨以上天气、重大会议庆典或其他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导致项目工期
延误，置业公司可据实延期交房，不存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行为。按照合同约定，扣
减可延期交房的天数后秦聪无权要求解除合同，也无权要求公司支付违约金。

???

距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尚未超过180日

解除合同诉请被驳回

经审理，青秀区法院认为，秦聪与置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
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属合法有效，双方均
应切实认真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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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秀区法院指出，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9条约定，出卖人应当在2018年7月31日
前，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，将经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设计、勘察单
位五方联合验收合格，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。结合置业公司在
2018年10月23日作出的交房通知书，以及秦聪向置业公司发送的函件中提到在20
18年10月25日收到前述交房通知书的内容，法院确认秦聪在2018年10月25日收到
置业公司发出的交房通知书。因此，置业公司存在逾期交房的情况。

根据已查明事实，置业公司在2018年10月23日即取得建设、施工等五方盖章确认
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意见书，秦聪亦于2018年10月25日收到置
业公司发出的交房通知书，只是以置业公司交付的房屋不符合竣工验收的条件等理
由拒绝收房，并提出不认可置业公司提交的竣工验收意见书、涉案房屋在2020年1
2月25日才取得五方竣工验收备案登记等理由，主张置业公司逾期交房超过180天
，要求解除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。但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，置业公司交付给
秦聪商品房的条件是要经五方联合验收合格，而非五方验收合格并经建设管理行政
部门备案登记，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楼栋竣工验收合
格的时间。秦聪虽不认可竣工验收意见书，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，法院认定
涉案房屋已于2018年10月23日符合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。至于涉案房屋如存在其
他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，秦聪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。秦聪收到置
业公司发出的交房通知书时间为2018年10月25日，距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尚未超
过180日，故法院对秦聪要求解除合同、退还房款并支付其他赔偿等诉请不予支持
。

不久前，青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：驳回秦聪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目前，该判决已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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